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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函
地址：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
傳　　真：05-2251305
聯 絡 人：鄭詣璇05-2254321#367
電子郵件：makotoryuk@ems.chiayi.gov.
tw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9月5日
發文字號：府教輔字第112151643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12ED34548_1_051401159301.pdf、112ED34548_2_051401159301.pdf)

主旨：檢送財團法人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2023年國泰卓越獎助

計畫」甄選實施辦法各1份，請協助符合資格學生於本

(112)年10月6日以前提出申請，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財團法人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112年8月28日國慈字第

112080003號函辦理。

二、相關訊息請逕至該會網站(https://patron.cathaylife.

com.tw/ODAY/F1/ODAYF100)查詢，或逕洽本案承辦人范育

屏(02-27551399轉3296，mail：pamfan0810@cathaylife.

com.tw)。

正本：本市各公私立高中職、國立嘉義大學、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副本：本府教育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嘉義大學

1120012482　112/09/05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簡簽
 

承辦人：郭佳惠
電話：2717066
電 子 信 箱
：cottale1029@mail.ncyu.edu.tw

 
擬辦：
一、嘉義市政府檢送財團法人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2023年國

泰卓越獎助計畫」甄選實施辦法1案。
二、副知民雄學務組並上網公告。
三、文陳閱後存查。

會辦單位：
決行層級：第二層決行
 

──批核軌跡及意見──
 1.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 專案輔導員 郭佳惠 112/09/06
17:56:59(承辦) : 

　　　　　　　　　　　　　　　　　　　　　　　　　　　　　
 2.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長 陳宣汶 112/09/07 17:54:19(核示)
: 

　　　　　　　　　　　　　　　　　　　　　　　　　　　　　
 3.學生事務處  秘書 陳中元 [ 學務長 唐榮昌(乙)] 112/09/08
08:14:37(決行) : 

如擬(代為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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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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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國泰卓越獎助計劃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同意書 
   申請人（未成年者包含其法定代理人，以下同）於參加「2022 年國泰卓越獎助計劃」

申請活動之同時，即表示已詳閱及同意本活動辦法之相關規定，並明確瞭解及同意

主辦單位因辦理本活動之一切需要、為履行法定義務、契約義務、其他法令許可目

的，及訴訟、非訟、仲裁或其他紛爭解決事件之處理（下稱蒐集目的），得將申請

人提供之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如地址、行動電話及電子信箱）及其

他於活動相關書件、契約內容所載或依法可得蒐集之個人資料，於前開個人資料蒐

集目的存續期間、相關法令規定期間及為申請人之相關權益（如預備未來供本活動

申請人查詢及相關權益通知）之期間內（以孰後屆至者為準），供主（/協）辦單位、

本活動之委外廠商及依法有權機關（構）與金融監理機關，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

自動化之利用方式，於前揭利用對象之國內及國外所在地，依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

規蒐集、處理、國際傳輸及利用。但主辦單位未經申請人之同意，不得利用其所提

供之個人資料進行商業行銷行為。 

申請人於本活動期間內就其提供之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規向主

（/協）辦單位 

1. 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 

2. 請求補充或更正個人資料，惟依法需先適當釋明其原因及事實； 

3.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惟於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時，因主（/協）辦單位執

行業務所必須，或經申請人書面同意並經註明其爭議者，不在此限； 

4. 於前開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申請人之個

人資料，惟主（/協）辦單位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申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申請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完整資料，若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提供之個人資料不

完全或不正確或請求刪除或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者，將喪失本活動之

申請及得獎資格。 

 

立同意書人：                       (申請人親自簽名)日期： 

(即符合申請資格之在學生)  

 

 

 

法定代理人：                        (申請人親自簽名)日期： 

（立同意書人如未滿 20 歲，須連同法定代理人簽名，否則視為未完成申請程序）  

 

注意事項： 

1. 申請資料不予退還申請人。 

2. 為利後續之資料核對、獎助金發放，申請人或未滿 20 歲申請人之法定代理人如

不同意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蒐集、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者，視為未完成申請程序。   

 



2023年特色獎助類「提案企劃書」(公益提案) 

一、 提案類別：□教育及社區發展□環境永續行動□新興議題：            

二、 組別：□個人組，姓名：                 

      □團隊組，團體名稱：             

三、 提案名稱： 

四、 背景說明(500字內)：陳述提案或研究之發想緣由、背景故事等。 

五、 提案目標(500字內)：說明提案或研究重要性，深度、廣度、挑戰度及希望達成目標等。 

六、 提案內容(3,000字內)： 

(一) 陳述計劃或研究架構、行動方案、可執行性評估(如風險與面臨困難等)、執行能力(人員、資

源/技術、協力單位等)。 

(二) 是否有協力單位，若有請說明該單位全名、服務內容簡介、聯繫方式。 

七、 預期成果(500字內)： 

(1) 具體說明提案或研究執行後，受惠對象(含人次) (請以量化數字呈現)  

(2) 具體說明研究成果及各層面之影響效益等。 

八、 執行時程：說明獎學金運用執行時程。 

九、 預算規劃： 

(一) 經費說明： 

計劃總經費：                 元，申請國泰卓越獎助計劃經費：         元 

1.全額使用國泰卓越獎助計劃經費：□是 □否(請填寫 2、3)。 

2.是否有其他單位贊助：□是，單位名稱：          □否。 

3.是否需另自籌款項：□是，預計採取方式：           □否。 

(二) 經費表填寫說明： 

1.計劃經費 20萬元內僅填寫「國泰卓越獎助計劃經費」。 

2.計劃經費高於 20萬元者，請分「國泰卓越獎助計劃經費」、「其他贊助或自籌款項」2

個項目填寫，另請註明是否向參與者收費、收費對象、金額及用途。 

 



 

(三) 說明每筆預算之運用方式(如下表)。 

一、國泰卓越獎助計劃經費 

編號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小計 備註 

       

       

總計   

※ 注意事項 

   (1) 請註明是否向參與者收費，若是，請詳述收費對象、金額、方式及用途 

   (2) 經費預估，含活動宣傳經費  

       (例如：印製卓越獎助計劃旗幟費用，歡迎任何創意展現計劃影響力) 

   (3) 經費預估，含影片製作宣傳經費 

       (例如：為展現團隊執行公益計畫精神和成果，歡迎編列合適的專業拍攝或 

              剪輯相關影像製作，以完整展現團隊公益行動。  

 

二、其他經費使用 

編號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小計 備註 

       

       

總計   

※請註明是否向參與者收費，若是，請詳述收費對象、金額、方式及用途 

十、 團隊介紹：請詳列團隊成員總人數及成員介紹(學校/科系/年級/分工等)  

    

 

十一、活動照片或影音超連結 

 若提供影片，請上傳至 Youtube並提供連結網址，『隱私設為不公開』 

    (上傳前請務必確認可完整順利播放及提供權限) 



2023年特色獎助類「提案企劃書」(特色研究) 

一、 研究類別：□教育及社區發展□環境永續行動□新興議題：                 

二、 組別：□個人組，姓名：                 

      □團隊組，團體名稱：                 

三、 研究名稱： 

四、 背景說明(500字內)：陳述研究之發想緣由、背景故事等。 

五、 研究目標(500字內)：說明提案或研究重要性，深度、廣度、挑戰度及希望達成目標

等。 

六、 研究內容(3,000字內)：陳述研究架構、行動方案、可執行性評估(如風險與面臨困難

等)、執行能力(人員、資源/技術、協力單位等)。 

七、 預期成果(500字內)： 

(1) 具體說明提案或研究執行後，受惠對象(含人次) (請以量化數字呈現)  

(2) 具體說明研究成果及各層面之影響效益等。 

八、 執行時程：說明獎學金運用執行時程。 

九、 預算規劃： 

(一) 獎學金運用方式說明： 

計劃總經費：                     元，申請國泰卓越獎助計劃經費：              

元 

1. 全額使用國泰卓越獎助計劃經費：□是   □否(請填寫 2、3)。 

2. 是否有其他單位贊助：□是，單位名稱：                  □否。 

3. 是否需另自籌款項：□是，預計採取方式：                 □否。 

(二) 經費表填寫說明 

1. 計劃經費 20萬元內僅填寫「國泰卓越獎助計劃經費」。 

2. 計劃經費高於 20萬元者，請分「國泰卓越獎助計劃經費」、「其他贊助或自籌款項」2

個項目填寫，另請註明是否向參與者收費、收費對象、金額及用途。   

 



  

 

 

(三) 說明每筆預算之運用方式(如下表)。          

一、國泰卓越獎助計劃經費 

編號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小計 備註 

       

       

總計   

注意事項： 

(1) 請註明是否向參與者收費，若是，請詳述收費對象、金額、方式及用途 

(2) 經費預估，含活動宣傳經費  

    (例如：印製卓越獎助計劃旗幟費用，歡迎任何創意展現計劃影響力) 

(3) 經費預估，含影片製作宣傳經費 

    (例如：為展現團隊執行公益計畫精神和成果，歡迎編列合適的專業拍攝或 

           剪輯相關影像製作費用，以完整展現團隊公益行動。  

 

二、其他經費使用 

編號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小計 備註 

       

       

總計   

※請註明是否向參與者收費，若是，請詳述收費對象、金額、方式及用途 

 

十、 團隊介紹：請詳列團隊成員總人數及成員介紹（學校/科系/年級/分工）   

  

十一、 活動照片和影音超連結： 

      若提供影片，請上傳至 Youtube並提供連結網址，『隱私設為不公開』 

      (上傳前請務必確認可完整順利播放及提供權限) 

 



2023年國泰卓越獎助計劃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同意書 
   申請人（未成年者包含其法定代理人，以下同）於參加「2022 年國泰卓越獎助計劃」

申請活動之同時，即表示已詳閱及同意本活動辦法之相關規定，並明確瞭解及同意

主辦單位因辦理本活動之一切需要、為履行法定義務、契約義務、其他法令許可目

的，及訴訟、非訟、仲裁或其他紛爭解決事件之處理（下稱蒐集目的），得將申請

人提供之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如地址、行動電話及電子信箱）及其

他於活動相關書件、契約內容所載或依法可得蒐集之個人資料，於前開個人資料蒐

集目的存續期間、相關法令規定期間及為申請人之相關權益（如預備未來供本活動

申請人查詢及相關權益通知）之期間內（以孰後屆至者為準），供主（/協）辦單位、

本活動之委外廠商及依法有權機關（構）與金融監理機關，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

自動化之利用方式，於前揭利用對象之國內及國外所在地，依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

規蒐集、處理、國際傳輸及利用。但主辦單位未經申請人之同意，不得利用其所提

供之個人資料進行商業行銷行為。 

申請人於本活動期間內就其提供之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規向主

（/協）辦單位 

1. 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 

2. 請求補充或更正個人資料，惟依法需先適當釋明其原因及事實； 

3.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惟於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時，因主（/協）辦單位執

行業務所必須，或經申請人書面同意並經註明其爭議者，不在此限； 

4. 於前開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申請人之個

人資料，惟主（/協）辦單位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申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申請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完整資料，若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提供之個人資料不

完全或不正確或請求刪除或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者，將喪失本活動之

申請及得獎資格。 

 

立同意書人：                       (申請人親自簽名)日期： 

(即符合申請資格之在學生)  

 

 

 

法定代理人：                        (申請人親自簽名)日期： 

（立同意書人如未滿 20 歲，須連同法定代理人簽名，否則視為未完成申請程序）  

 

注意事項： 

1. 申請資料不予退還申請人。 

2. 為利後續之資料核對、獎助金發放，申請人或未滿 20 歲申請人之法定代理人如

不同意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蒐集、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者，視為未完成申請程序。   

 



國泰卓越獎助計劃-卓越學子類「自傳」 

 

親愛的同學您好： 

自傳可用電腦打字或用手寫(若手寫，請注意字體清晰工整呈現)，

字數請維持在 1,500字內，寫得愈完整者，將有助評委更了解您喔

～     

卓越計劃小組敬上 

貼心提醒：  

(1) 若因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導致家庭經濟困難，可於下方列舉說明 

(2) 同學可自行依需求，調整格式喔～ 

一、自我介紹（含家庭背景、成長故事、求學過程、人生規劃等）  

 

 

 

 

 

二、詳述家中經濟狀況  

 

 

 

 

 



 

三、詳述申請獎學金的原因，為何需要此筆獎學金以及用途？  

 

 

 

 

 

四、我的志向(含在挫折中成長的經驗)以及給自己鼓勵    

 

 

 

 

 

 

 

 

 

 

 

五、其他補充資料(若無，則略) 

 

    可錄製自我介紹影片，並提供連結網址 

    網址為： 

    提供方式 

  上傳至 Youtube並提供連結網址，『隱私設為不公開』 

    (上傳前請務必確認可完整順利播放及提供權限) 


